2026年沂源县化妆品经营监督检查计划

为贯彻落实《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制度，加强化妆品经营监管，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计划。

工作分工及安排 

化妆品经营环节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县局负责对全县的监督检查工作进行指导，各市场监管所负责辖区内化妆品经营者及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县局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化妆品经营检查的职责分工，确定监督检查的重点品种、重点环节、检查方式和检查频次，并采取跟踪督导、随机抽查、明查暗访等形式对各监管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检查重点 

检查重点内容 

1.化妆品经营者是否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能否保证化妆品来源合法可追溯； 

2.产品标签及店内广告是否明示或暗示产品具有医疗作用，是否虚假或夸大功效宣称； 

3.网络违法违规销售化妆品行为； 

4.重点查处经营使用未经注册或者备案化妆品

（二）重点品种 

1.儿童化妆品、特殊化妆品、进口化妆品； 

2.近年来监督抽检不合格及风险监测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化妆品； 

3.严重不良反应以及报告数量多的化妆品； 

4.国家局省局通告或通知停止经营的品种； 

5.引发舆情关注或被投诉举报的问题化妆品。

（三）重点对象 

1.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展销会：结合辖区实际开展检查，重点检查其是否依法对入场化妆品经营者进行管理。 

2.美容美发机构、酒店宾馆等在经营中使用化妆品或者为消费者提供化妆品的单位：辖区内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其是否履行经营者义务，是否有自行配制情况。 

3.化妆品网络经营者：辖区内摸底排查，重点检查其是否经营合法化妆品；是否全面真实准确及时披露化妆品信息。 

4.大型商超、母婴专卖店：辖区内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检查标签标识、使用有效期、进货查验记录等项目是否合法合规，保证产品来源可追溯。 

5.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日化用品商店及其他风险隐患较大的化妆品经营者的日常检查。

（四）检查频次与方式 

根据风险会商、监督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舆情监测、媒体曝光及投诉举报等发现的问题及风险信息，综合研判后随时组织开展，按照统县局一指挥调度中心下发的检查任务结合辖区实际开展检查。

专项检查 

开展美容美发机构化妆品经营专项检查。为进一步保障化妆品高水平安全，在全县范围内对美容美发机构（含美容店、美发店、美甲美睫店、养生美容馆等各类从事美容美发服务的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检查，各市场监管所结合美容美发机构建档和分级分类情况，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其履行经营者义务，规范全县美容美发行业市场经营秩序。 

开展经营过期化妆品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美容美发机构、宾馆等重点场所，以及既往投诉举报多、抽检不合格的问题单位。注意与国抽、省抽任务紧密结合，将发现的疑似问题产品，符合抽样异常上报条件的，应报尽报。检查中严查进货查验制度，现场核查产品有效期，对发现的过期化妆品立即依法采取下架、查封、销毁等措施，杜绝销售过期化妆品，切实保障消费者用妆安全。

工作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场监管所要结合化妆品监管实际，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调配监管人员，统筹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任务，按照《山东省化妆品经营监管现场检查工作指南》， 规范现场检查流程，利用好各种检查方式突出监管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检查质量和效果。 
追根溯源严控风险。加强经营环节溯源监管，强化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实施，落实经营者义务责任。发现问题产品要依法调查其进货查验记录等情况，对违法产品追根溯源；发现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切实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形成监管合力。加强《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的宣传培训，执法检查与普法宣传有机结合，引导经营者自查自纠违法违规行为，增强知法守法意识。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检查执法情况和结果,发挥公众参与和媒体监督作用。加强与公安、海关、卫健等部门沟通协调，加强与广告、网监、质检等内部机构的联合配合，在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中形成监管合力。
（四）做好结果处置。各市场监管所要将日常监督检查信息录入淄博市智慧市场监管系统,为化妆品经营单位及时建档，完善检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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